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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812� � � � � � � � �股票简称：恩捷股份 公告编号：2022-023

债券代码：128095� � � � � � � � �债券简称：恩捷转债

云南恩捷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申请

获得中国证监会受理的公告

本公司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

云南恩捷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近日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

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 ）出具的《中国证监会行政许可申请受理单》（受理序

号：220232），中国证监会依法对公司提交的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的行政许可申请材料进

行了审查，认为该申请材料齐全，决定对该行政许可申请予以受理。

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事项尚须中国证监会的核准， 该事项能否获得中国证

监会的核准尚存在不确定性。 公司将根据中国证监会对该事项的审批进展情况及时履行

信息披露义务。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云南恩捷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零二二年二月八日

证券代码：603900� � � � �证券简称：莱绅通灵 公告编号：2022-011

莱绅通灵珠宝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董事会秘书辞职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莱绅通灵珠宝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董事会于2022年2月8日收到杨清女士

递交的书面辞职报告，杨清女士因个人原因辞去公司董事会秘书职务。 根据《公司法》、《公司

章程》等相关规定，杨清女士的辞职报告于送达公司董事会时生效。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在公司董事会秘书空缺期间，由公司

董事长马峻先生代行董事会秘书职责，公司将尽快完成董事会秘书的聘任工作。

特此公告。

莱绅通灵珠宝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年2月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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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深汕特别合作区分行

获得开业批复的公告

上海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

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

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近日，公司收到《深圳银保监局关于上海银行深汕特别合作区分行开业的批复》（深

银保监复〔2022〕75号），同意公司深汕特别合作区分行开业。

深汕特别合作区分行地址：广东省深圳市深汕特别合作区鹅埠街道创元路中安视金

融科技广场1栋1楼。

公司将按照有关规定办理深汕特别合作区分行开业前的相关手续。

特此公告。

上海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2年2月9日

证券代码：300846� � � � � � � �证券简称：首都在线 公告编号：2022-028

北京首都在线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发行情况

报告书披露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重大遗漏。

《北京首都在线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发行情况报告书》将于2022�年2

月9日在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指定的创业板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上披露，敬请投资者注意查阅。

特此公告。

北京首都在线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年2月9日

证券代码：002738� � � � � � � �证券简称：中矿资源 公告编号：2022-� 011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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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矿资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收购

津巴布韦Bikita锂矿股权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交易尚需卖方董事会和股东会审批，能否获得批准尚存在一定不确定性。

2、本次收购尚需中国政府、毛里求斯政府、津巴布韦政府等相关部门审批/备案，能否获得批准/备案尚存在一

定不确定性。

3、受需求关系、行业环境、产业政策等因素影响，锂精矿产品价格有大幅波动的可能性，标的公司开发效益存

在一定不确定性。

4、收购标的公司位于津巴布韦，矿山的后续运营受津巴布韦宏观环境、行业政策、汇率波动及法律法规的影

响较大，如果津巴布韦的相关政策发生变化，将会对标的公司未来的生产经营和盈利情况产生影响。

5、专业机构对Bikita项目资源储量进行了估算，但该数据仍有可能存在总资源量、储量与实际总资源量、储

量、实际可采储量不一致的风险。

一、本次交易概述

（一）本次收购的基本情况

为了增加公司的锂矿矿产资源储备，提高公司锂盐业务原料自给率，推进公司战略发展规划的实施，实现公

司的可持续发展。 2022年1月29日，中矿资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本公司” ）全资子公司中矿

（香港）稀有金属资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香港中矿稀有” ）与African� Metals� Management� Services� Ltd

（以下简称“AMMS” ）和Southern� African� Metals� ＆ Minerals� Ltd（以下简称“SAMM” ）签署《股份和债

权出售协议》（以下简称“本协议” ），香港中矿稀有拟以基准对价18,000万美元现金收购AMMS和SAMM合计

持有的交易标的1� African� Minerals� Ltd（以下简称“Afmin” ）100%股权和交易标的2� Amzim� Minerals� Ltd

（以下简称“Amzim” ）100%股权。 目前，交易标的Afmin和Amzim合计持有Bikita� Minerals� (Private)� Ltd公

司（以下简称 “Bikita公司” 、“标的公司” ）74%权益，Bikita公司主要资产是位于津巴布韦的Bikita锂矿项目。

Bikita正在实施内部重组和股份回购注销， 若Bikita最终内部重组获得政府审批， 则公司将持有Bikita公司

99.05%股权及相应关联债权； 若Bikita最终内部重组获得政府审批且股份回购注销实施完毕， 则公司将持有

Bikita公司100%股权及相应关联债权。

Bikita锂矿项目处于生产阶段， 主要产品为品位高、 杂质低的技术级透锂长石精矿和铯榴石精矿。 根据

Independent� Resource� Estimations（IRES）出具的符合NI43-101规范的资源量估算报告，Bikita锂矿区累计

探获的保有锂矿产资源量为2,941.40万吨矿石量，Li2O平均品位1.17%，Li2O金属含量34.40万吨，折合84.96万吨

Li2CO3当量。 SQI6矿体伴生钽矿产资源量840万磅Ta2O5,� Ta2O5平均品位186ppm。

（二）审议程序

本次交易已经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 独立董事出具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根据《深圳证券

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 和 《公司章

程》，本次交易不涉及关联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无需提交公司

股东大会审议。

二、交易对方基本情况

（一）交易对方1：AMMS

1、企业名称：African� Metals� Management� Services� Ltd（简称“AMMS” ）

2、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3、公司注册号：1740930

4、注册地址：3076� Sir� Francis� Drake’ s� Highway,� Road� Town,� Tortola,� British� Virgin� Islands

5、主要股东及持股比例

序号 股东名称 持股比例

1 South�African�Investments�Ltd 92.90%

2 Ammhold�Limited 7.10%

6、关联关系：本公司与交易对方AMMS不存在关联关系

（二）交易对方2：SAMM

1、企业名称：Southern� African� Metals� ＆ Minerals� Ltd（简称“SAMM” ）

2、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3、公司注册号：1809917

4、注册地址：3076� Sir� Francis� Drake’ s� Highway,� Road� Town,� Tortola,� British� Virgin� Islands

5、主要股东及持股比例

序号 股东名称 持股比例

1 AMMS 78.22%

2 Multiconsult�Trustees�Ltd. 21.78%

6、关联关系：本公司与交易对方SAMM不存在关联关系

三、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一）交易标的1：Afmin

1、公司名称：African� Minerals� Ltd

2、成立日期：2006年6月26日

3、注册地：33,� Edith� Cavell� Street,� Port� Louis,� 11324� Mauritius

4、注册号：AC63724

5、股权结构：AMMS持股87.99%，SAMM持股12.01%

6、主要资产为持有的Bikita�公司55.39%股权，无其他业务

（二）交易标的2：Amzim

1、公司名称：Amzim� Minerals� Ltd

2、成立日期：2006年6月26日

3、注册地：33,� Edith� Cavell� Street,� Port� Louis,� 11324� Mauritius

4、注册号：AC63678

5、股权结构：AMMS持股96.34%，SAMM持股3.66%

6、主要资产为持有的Bikita�公司18.61%股权，无其他业务

交易标的1和交易标的2合计持有的Bikita公司74.00%股份。

（三）Bikita公司具体情况如下：

1、公司名称：Bikita� Minerals� (Private)� Ltd

2、注册地址：14� Jams� Martin� Drive,� Lochinvar,� Harare,� Zimbabwe

3、成立日期：1952年6月10日

4、公司注册号：222/1952

5、目前股东及持股比例

序号 股东名称 持股比例

1 AFMIN 55.39%

2 AMZIM 18.61%

3 其他股东 26.00%

6、经营范围：锂、铯、钽矿的开发

7、Bikita公司的主要资产为津巴布韦的Bikita锂矿项目，包括Bikita采矿权及相应的生产设施等。

8、本次交易标的不存在抵押、质押，也不存在重大争议、诉讼、或仲裁事项、查封、冻结等司法措施等情况。

9、财务指标

交易标的1� Afmin最近一年又一期主要财务数据（非合并口径）如下：

单位：美元

2020年12月31日（未经审计） 2021年12月31日（未经审计）

资产总额 14,899,142.06 19,311,523.88

负债总额 15,478,625.84 6,897,338.46

净资产 -579,483.78 12,414,185.42

2020年（未经审计） 2021年（未经审计）

营业收入 0 0

营业利润 -800.00 -967,830.04

净利润 85,698.24 -881,331.80

交易标的2� Amzim�最近一年又一期主要财务数据（非合并口径）如下：

单位：美元

2020年12月31日（未经审计） 2021年12月31日（未经审计）

资产总额 5,037,363.04 8,368,476.85

负债总额 5,245,213.69 3,422,766.97

净资产 -207,850.65 4,945,709.88

2020年（未经审计） 2021年（未经审计）

营业收入 0 0

营业利润 -309,302.75 -364,586.90

净利润 -280,095.16 -346,440.47

标的公司 Bikita�最近一年又一期主要财务数据如下：

单位：美元

2020年12月31日（未经审计） 2021年12月31日（未经审计）

资产总额 1,692,038 3,904,534

负债总额 29,851,403 21,355,899

净资产 -28,159,365 -17,451,364

2020年（未经审计） 2021年（未经审计）

营业收入 5,211,198 19,662,254

营业利润 -3,649,602 7,657,699

净利润 -35,527,258 -2,808,597

10、收购完成后，标的公司将并入本公司合并报表范围

（1）交易完成后，标的公司不存在以经营性资金往来的形式变相为他人提供财务资助情形。

（2）标的公司不存在为他人提供担保、财务资助等情况。

四、标的公司所涉矿业权情况

标的公司主要资产为位于津巴布韦的Bikita锂矿项目。

（一）地理位置及基础设施

Bikita锂矿项目位于津巴布韦马旬戈省，距离首都哈拉雷325公里。 项目与首都、马旬戈省首府以及南非德班

港、莫桑比克贝拉港均有高速公路、铁路连接，交通便利，基础设施较为完善。

（二）矿权情况

Bikita锂矿项目拥有1号采矿权（含Shaft和SQI6矿体），有效期为永久，最近3年未发生权属变更。

（三）矿山经营情况及主要产品

Bikita矿山矿区面积164,460,863平方英尺（约15.28平方公里），现在处于开采阶段，最近三年的主要产品为

品位高、杂质低的技术级透锂长石精矿和铯榴石精矿。 标的公司选矿产能为70万吨/年。

本公司全资子公司北京奥凯元科技发展有限公司与Bikita公司的代理公司于2006年10月起建立合作关系，

是Bikita公司生产的铯榴石和透锂长石中国区独家代理商。

（四）矿产资源储量情况

Bikita矿山锂矿床矿石类型为共生有铯榴石的透锂长石和锂辉石型矿石， 根据Independent� Resource�

Estimations（IRES）提交的符合NI43-101规范的资源量估算报告，Bikita锂矿区累计探获的保有锂矿产资源量

情况如下：

Shaft+SQI6

资源类别 矿石量（万吨） 平均品位Li2O（%） Li2O金属量（吨）

探明的资源量 312 1.82 56,802

控制的资源量 2,543 1.10 279,763

推断的资源量 86 0.86 7,396

合计 2,941 1.17 343,961

其中：SQI6矿体伴生钽矿产资源量840万磅Ta2O5,� Ta2O5平均品位186ppm。

矿区内仍发育有多条未经验证的LCT型(锂铯钽型)伟晶岩体，具备进一步扩大锂铯钽矿产资源储量的潜力。

（五）矿山开发规划

根据Independent� Resource� Estimations(IRES)编制的拟新建年处理量105万吨规模采选项目的概略性可

行性研究报告（技术报告），收购完成后，公司计划对概略可行性研究报告进行优化，并对Shaft项目（透锂长石）

和SQI6项目（锂辉石）进行开发。

锂辉石主要用于生产碳酸锂、氢氧化锂；透锂长石主要用于生产耐高温的玻璃陶瓷。

（六）矿业权权利限制、争议情况

本次交易涉及的矿业权不存在质押、查封等权利限制或者诉讼仲裁等权利争 议情况。

（七）拟受让的矿业权权属转移需履行的程序

公司受让标的为毛里求斯Afmin和Amzim100%的股份， 津巴布韦Bikita公司是Afmin和Amzim子公司，本

次交易后所有矿业权仍在津巴布韦Bikita公司名下，不涉及矿业权权属转移，无需履行矿业权权属转移相关审批

手续。

五、合同主要内容

（一）协议主体

卖方1：African� Metals� Management� Services� Ltd（AMMS）

卖方2：Southern� African� Metals� ＆ Minerals� Ltd（SAMM）

买方：中矿（香港）稀有金属资源有限公司(香港中矿稀有)

（二）交易标的

本次交易的标的为AMMS持有的Amzim� 96.34%股权以及关联债权和Afmin� 87.99%股权以及关联债权，

SAMM持有的Amzim� 3.66%股权以及关联债权和Afmin� 12.01%股权以及关联债权。

截止本公告日，Amzim持有Bikita18.61%股权，Afmin持有Bikita55.39%股权。 目前，Bikita正在实施内部重

组和股份回购注销，若Bikita最终内部重组获得津巴布韦储备银行审批，则Amzim持有Bikita29.40%股权，Afmin

持有Bikita� 69.65%股权； 若Bikita最终内部重组获得津巴布韦储备银行审批且股份回购注销实施完毕，则

Amzim持有Bikita29.68%股权，Afmin持有Bikita70.32%股权。

如果在交割完成之前，Bikita没有取得津巴布韦储备银行关于内部重组的审批， 则买方同意继续办理相关审

批，且各卖方承诺按买方的合理要求，提供所有协助，以取得津巴布韦储备银行批准。各方同意：若Bikita内部重组

取得津巴布韦储备银行的审批，交易对价无须增加；Bikita最终没有取得津巴布韦储备银行的批准，交易对价无须

减少，各卖方亦无需承担责任。

（三）1、交易前股权结构：

2、交易完成后股权结构：

注： 根据Bikita内部重组审批和股份回购情况，AFMIN和AMZIM合计持有Bikita股份74%或99.05%或

100%。

（四）交易价格

1、基准对价18,000万美元；加上

2、净运营资本净额（上限为800万美元）超过332万美元的部分；加上

3、Shaft项目剥离的成本（上限为600万美元）；加上

4、若在启动交割工作之前，Bikita支付了回购股份价款，则买方向卖方支付股份回购价款172.82万美元。

（五）支付方式

在协议签署后，买方向买卖双方共管的银行账户支付9,000万美元。 在卖方陈述与保证期满后第1个工作日，

买方向卖方支付剩余的交易价款。 公司将以自有资金结合银行并购贷款支付交易对价。

（六）先决条件

1、买方向卖方提供同意本次交易的董事会决议；

2、买方向买卖双方共管的银行账户支付9,000万美元；

3、在买卖双方共管的银行账户收到买方支付的9,000万美元后14个工作日内（不含中国大陆和中国香港公

众节假日），如果卖方决定继续进行交易，卖方向买方提供交易通知、卖方同意本次交易的董事会决议和股东会决

议。

（七） 其他主要条款

1、备案与审批

协议签署后，买方将向中国、毛里求斯、津巴布韦的相关政府机构履行必要的备案/审批，卖方将向买方提供必

要协助，以使买方能够取得上述备案/批准。

2、买方的赔偿责任

若①买方未获得中国政府ODI备案，导致买方无法支付交易价款（或其任何部分）;� ②买方违反本协议约定

未能支付交易价款（或其任何部分）；③买方违反本协议约定导致卖方无法收到全部交易价款；④买方在支付全

部价款之前，买方重大违反本协议条款；⑤若本协议被撤销，各方未能在交易重组期或各卖方自行决定的更长期

限内通过本协议的约定实现本协议拟议交易目的（上述五种情形统称为"重大违约事件"）;同时，卖方已用尽本协

议约定的补救措施，则（i）卖方将没收买方在此类重大违约事件发生之日之前向卖方支付的所有交易价款，（ii）

买方向卖方返还已经取得的交易标的1和交易标的2股权。

3、项目交割、保证措施

先决条件满足后，买卖双方启动项目交割工作。 Afmin和Amzim两家公司股权过户后，买卖双方共管的银行

账户向卖方释放9,000万美元。 同时，买卖双方还约定：在卖方收到全部交易价款之前，买方须将Afmin、Amzim、

Bikita公司的股权质押给卖方；同时本协议还约定在此期间买方行使股东权利的限制。 在卖方收到全部交易价款

后，卖方解除Afmin、Amzim、Bikita股权质押手续和买方行使股东权利的限制。

4、法律适用与司法管辖

协议适用南非法律。 各方接受南非高等法院的非排他司法管辖。

（八）交易定价依据

本次收购标的公司74.00%股权及关联债权的基准交易对价为1.8亿美元，该交易价格是公司及其专业顾问对

Bikita锂矿项目进行充分的技术、财务、法律等各方面尽职调查的基础上，公司综合考虑资源稀缺性、业务协同效

应以及项目生产现状等多种因素，在公平合理原则基础上与交易对方协商确定本次交易的购买价及其调整方式。

公司采用了多种测算方法确认该交易对价， 参考了若干家可比上市公司情况及矿业勘探项目可比的股权收购交

易的估值分析，同时通过财务模型分析项目情况。 公司认为，参考市场状况及竞争态势等因素，交易价格在合理范

畴。

六、本次交易的目的和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交易符合公司积极储备稀有轻金属矿产资源，着力布局锂电新能源材料和稀有轻金属（铯、铷）等新兴

材料产业，完善上下游产业链的发展战略。 本次交易完成后，可增加公司的锂矿矿产资源储备，提高公司锂盐业务

原料自给率，保障公司锂盐业务中长期原料稳定供应，提升公司主营业务盈利能力和可持续发展能力。

本公司作为中国有色金属行业首批成规模“走出去”的综合地质勘查公司，2004年在津巴布韦从事地质勘查

业务，2009年在津巴布韦成立子公司，目前经营地质勘查、采矿和选矿业务，在津巴布韦当地具有丰富的工作经

验。 Bikita矿山交通便利，基础设施较完善，处于开采阶段，有相应的生产设施。 项目收购完成后，公司计划在年内

扩大矿山生产规模。

本次交易预计将对公司2022年生产和经营业绩产生一定积极影响， 对公司中长期锂辉石和透锂长石稳定供

应有积极影响。

七、风险提示

1、本次交易尚需卖方董事会和股东会审批，能否获得批准尚存在一定不确定性。

2、本次收购尚需中国政府、毛里求斯政府、津巴布韦政府等相关部门审批/备案，能否获得批准/备案尚存在一

定不确定性。

3、受需求关系、行业环境、产业政策等因素影响，锂精矿产品价格有大幅波动的可能性，标的公司开发效益存

在一定不确定性。

4、收购标的公司位于津巴布韦，矿山的后续运营受津巴布韦宏观环境、行业政策、汇率波动及法律法规的影

响较大，如果津巴布韦的相关政策发生变化，将对标的公司未来的生产经营和盈利情况产生影响。

5、专业机构对Bikita项目资源储量进行了估算，但该数据仍有可能存在总资源量、储量与实际总资源量、储

量、实际可采储量不一致的风险。

针对上述主要的投资风险,公司将及时了解对外投资公司的运作情况,督促经营者防范各方面的投资风险,

尽力维护公司投资资金的安全。

八、备查文件

1、《股份和债权出售协议》。

2、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决议。

公司将根据本次交易事项的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中矿资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年2月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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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矿资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中矿资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于2022年1月29日以现场结合

通讯的方式召开，会议通知于2022年1月26日通过书面及电话等形式发出。 会议由董事长兼总裁王平卫先生召集

并主持，本次会议应参会表决董事9名，实际参会表决董事9名。 公司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参加会议。 本次会议的召

集、召开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会议合法有效。

会议审议并通过了《关于子公司签署〈股份和债权出售协议〉收购津巴布韦Bikita锂矿股权的议案》。

为了增加公司的锂矿矿产资源储备，提高公司锂盐业务原料自给率，推进公司战略发展规划的实施，实现公

司的可持续发展。 公司全资子公司中矿 （香港） 稀有金属资源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香港中矿稀有” ） 拟与

African� Metals� Management� Services� Ltd （以下简称 “AMMS” ） 和 Southern� African� Metals� ＆

Minerals� Ltd（以下简称“SAMM” ） 签署《股份和债权出售协议》， 拟以基准对价18,000万美元现金收购

AMMS和SAMM合计持有的交易标的1� African� Minerals� Ltd（以下简称“Afmin” ）100%股权和交易标的2�

Amzim� Minerals� Ltd （以下简称 “Amzim” ）100%股权。 目前， 交易标的Afmin和Amzim合计持有Bikita�

Minerals� (Private)� Ltd公司（以下简称“Bikita公司” ）74%权益，Bikita公司主要资产是位于津巴布韦的Bikita

锂矿项目。 Bikita正在实施内部重组和股份回购注销，若Bikita最终内部重组获得政府审批，则公司将持有Bikita

公司99.05%股权及相应关联债权；若Bikita最终内部重组获得政府审批且股份回购注销实施完毕，则公司将持有

Bikita公司100%股权及相应关联债权。

表决情况：同意9人，反对0人，弃权0人。

具体内容详见与本决议同日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的

公告。

公司独立董事对此议案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详见与本决议同日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的

公告。

特此公告。

中矿资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2年2月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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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龄宝生物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对外转让上海曼巴蔓芭健康科技有限公司股权的公告

公司董事会及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记录、误导性陈述或者

重大遗漏。

一、交易概述

保龄宝生物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全资子公司山东保龄宝倍健食品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倍健食品” ）拟将所持有的上海曼巴蔓芭健康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海曼巴” ）30%

股权（对应认缴出资人民币1200万元，实缴出资人民币600万元）转让给上海瑞希康医学技术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上海瑞希康” ），转让金额为人民币480万元。

本次交易前，倍健食品持有上海曼巴30%股权（对应认缴出资人民币1200万元，实缴出资人民

币600万元），本次交易完成后，倍健食品将不再持有上海曼巴股权。

本次事项不涉及关联交易，也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上市公司重大

资产重组。 按照相关规定本次事项的批准权在公司董事长权 限范围内，无需提交公司董事会审议

批准。

二、交易对方基本情况

1、公司名称：上海瑞希康医学技术有限公司；

2、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10115MA1K4U9674；

3、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独资）；

4、注册地址：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新金桥路27号13号楼2楼；

5、法定代表人：戚朦；

6、注册资本：5000�万人民币；

7、成立日期：2021年08月02日；

8、经营范围：一般项目：从事医学科技领域内的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

转让、技术推广；第一类医疗器械销售；第二类医疗器械销售；企业管理；企业管理咨询；软件开发；

信息咨询服务（不含许可类信息咨询服务）；会议及展览服务；网络技术服务；生物化工产品技术研

发；机械设备租赁；电子、机械设备维护（不含特种设备）；五金产品、服装服饰、计算机软硬件及辅

助设备批发；体育用品及器材、鞋帽的零售；办公用品、塑料制品、个人卫生用品、电气设备、建筑材

料、包装材料及制品、劳动保护用品、金属制品、日用口罩（非医用）、针纺织品的销售；技术进出口；

货物进出口。（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9、股东结构：戚朦持有上海瑞希康100%股权；

10、关联关系：上海瑞希康与公司及公司前十名股东无关联关系，在产权、业务、资产、债权债

务、人员等方面亦不存在造成公司对其利益倾斜的其他关系；

11、上海瑞希康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三、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本次交易标的为倍健食品持有的上海曼巴30%股权。

1、企业名称：上海曼巴蔓芭健康科技有限公司；

2、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10110MA7B5P785P；

3、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4、法定代表人：朱新力；

5、注册资本：4000万元；

6、注册地址：上海市杨浦区殷行路833号3夹层（集中登记地）；

7、经营范围：许可项目：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

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相关部门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件为准）一般项目：健康科技领域

内的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转让、技术服务；软件开发；信息技术咨询服务；体验式拓展活动及策

划；信息咨询服务（不含许可类信息咨询服务）；健康咨询服务（不含诊疗服务）；企业管理咨询；企

业管理；单位后勤管理服务；市场营销策划；日用电器修理；普通货物仓储服务（不含危险化学品等

需许可审批的项目）；食用农产品零售；广告设计、代理；广告制作；办公用品销售；日用百货销售；服

装服饰零售；鞋帽零售；针纺织品销售；化妆品零售；照相机及器材销售；灯具销售；玩具销售；体育

用品及器材零售；皮革制品销售；计算机软硬件及辅助设备零售；通讯设备销售；钟表销售；眼镜销

售（不含隐形眼镜）；箱包销售；五金产品零售；化工产品销售（不含许可类化工产品）；珠宝首饰零

售；工艺美术品及礼仪用品销售（象牙及其制品除外）；家用电器销售；摩托车及零配件零售；电动

自行车销售；建筑装饰材料销售；智能农机装备销售；第一类医疗器械销售；汽车新车销售。 （除依

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8、成立日期：2021年09月24日；

9、股权结构

股东名称 认缴出资额（万元） 出资比例

上海瑞希康医学技术有限公司 1,400 35%

山东保龄宝倍健食品有限公司 1,200 30%

上海曼巴蔓芭企业管理中心(有限合伙) 800 20%

上海非凡力量咨询管理有限公司 600 15%

合计 4,000 100%

10、倍健食品所持参股公司股权不存在抵押、质押或者其他第三人权利；不存在涉及有关资产

的重大争议、诉讼或仲裁事项；不存在查封、冻结等司法措施等；

11、最近一年的主要财务数据如下：

上海曼巴蔓芭健康科技有限公司业务通过下属全资子公司零号英雄(上海)健康科技有限公司

开展。 零号英雄(上海)健康科技有限公司最近一期的主要财务数据如下：

单位：元

项目 2021年12月31日

资产总额 6,056,948.22

负债总额 5,057,596.25

净资产 999,351.97

项目 2021年度

营业收入 2,899,366.65

净利润 -8,000,648.03

以上数据尚未经审计。

四、交易价款及交易定价依据

公司全资子公司倍健食品拟将所持有的上海曼巴30%股权转让给上海瑞希康。 该部分标的股

权子公司实缴出资600万元，鉴于零号英雄(上海)健康科技有限公司仍处于亏损状态，经交易双方协

商确定，本次转让的交易价格为480万元。

五、协议主要内容

倍健食品与上海瑞希康于2022年2月8日签署《关于上海曼巴蔓芭健康科技有限公司30%股权

之股权转让协议》，转让协议主要内容如下：

转让方：山东保龄宝倍健食品有限公司（简称“甲方” ）

受让方：上海瑞希康医学技术有限公司（简称“乙方” ）

（一）股权的转让

1、甲方将其持有的上海曼巴30� %的股权（对应认缴出资人民币1200万元，实缴出资人民币

600万元）转让给乙方。

2、乙方同意接受上述转让的股权。

3、鉴于上海曼巴及下属公司自开业以来处于亏损状态，截止2021年12月31日，未经审计的亏

损金额为人民币800.06万元，经双方协商确定，本次股权转让价格为人民币480万元（大写：肆佰捌

拾万元整）。

4、甲方保证向乙方转让的股权不存在第三人的请求权，没有设置任何质押，未涉及任何争议及

诉讼。

5、本协议生效及约定的权属转移条件达成后，甲方不再享受相应的股东权利和承担义务。

6、甲方应对上海曼巴及乙方办理相关审批、变更登记等法律手续提供必要协作与配合。

（二）转让款的支付

1、本协议生效后五个工作日内，乙方向甲方支付5%转让款，即24万元（大写：贰拾肆万元整）；

2、本协议生效后30日内，乙方向甲方支付15%转让款，即人民币72万元（大写：柒拾贰万元

整）。

3、上海曼巴就本协议项下甲方向乙方转让股权的过户办理完成变更登记后三个月内，乙方应

向甲方支付剩余转让款，即人民币384万元（大写：叁佰捌拾肆万元整）；本协议生效后三个月内因

非甲方原因未完成该等过户变更登记的，乙方亦应于到期后30日内向甲方支付该等剩余转让款。

（三）与本次股权转让有关的其他安排

1、本协议生效后，无论上海曼巴工商变更程序是否完成，甲方不再承担对上海曼巴的后续出资

义务，相应义务由乙方承担；

2、甲方承诺：本次股权转让工商变更手续完成前，与上海曼巴董事会、股东会决议有关事项，甲

方应当配合乙方完成；

3、甲方和乙方同意，为保障双方权益，甲乙双方拟聘请中介机构对上海曼巴及其附属公司进行

全面审计或尽调，所发生的中介机构费用由甲方和乙方平均分摊。

（四）协议的生效及其他

1、本协议经双方签字盖章后生效。

2、乙方依照本协议约定向甲方支付首笔转让款之日即为标的股权权属转移之日，该公司据此

更改股东名册、换发出资证明书，并向登记机关申请相关变更登记。

六、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交易有利于提高公司资金的使用效率，控制投资风险，本次交易对于公司正常生产经营不

存在重大影响。不会对公司财务及经营状况产生重大不利影响，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的

情形。

七、备查文件

1、《关于上海曼巴蔓芭健康科技有限公司30%股权之股权转让协议》。

特此公告。

保龄宝生物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年2月8日

证券代码：002558� � � � � � � � �证券简称：巨人网络 公告编号：2022-临008

巨人网络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届

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决议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一、 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根据巨人网络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董事会议事规则》的规定，公司第五届董事

会第十六次会议通知于2022年2月4日以电子邮件方式向全体董事发出， 会议于2022年2月7日以通讯表

决的方式召开。本次会议应出席董事7名，实际出席董事7名。经全体董事推举，会议由董事孟玮先生主持，

公司部分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有关人员列席本次会议。 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表决程序符合《中华人

民共和国公司法》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以及《巨人网络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会议合

法有效。

二、 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经与会董事认真审议，形成如下决议：

（一）审议通过《关于与专业投资机构共同投资暨受让基金份额关联交易的议案》

董事会一致同意公司以自有资金出资人民币4.5亿元， 受让关联方巨人投资有限公司持有的上海云

锋新呈投资中心（有限合伙）3.6%的份额，成为其有限合伙人。巨人投资是公司实际控制人史玉柱先生所

控制的企业，故董事史玉柱先生作为关联董事回避表决。

独立董事对该事项进行了事前认可并发表了明确同意的独立意见。

表决结果：6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本议案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同日刊登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上及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

cn）上的《关于与专业投资机构共同投资暨受让基金份额关联交易的公告》（公告编号：2022-临009）。

三、 备查文件

1、经与会董事签字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董事会决议；

2、独立董事对第五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相关事项的事前认可；

3、独立董事对第五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巨人网络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2年2月9日

证券代码：002558� � � � � � �证券简称：巨人网络 公告编号：2022-临009

巨人网络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与专业投资机构共同投资

暨受让基金份额关联交易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风险提示：

本次交易投资的私募基金已经成立并存续，但其在后续过程中可能受到宏观经济、法律与政策、不可

抗力、行业周期等多重因素影响，存在投资收益不确定的风险。 巨人网络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公司”或“巨人网络” ）作为有限合伙人以认缴的出资额为限对合伙企业债务承担责任，不执行合伙企

业事务，不参与基金的投资决策。公司将密切关注投资基金的运作、管理、投资决策及投后管理进展情况，

以及基金投资标的的经营与发展情况，督促基金管理人切实降低和规避投资风险，维护公司资金安全。请

广大投资者谨慎决策，注意投资风险。

一、 关联交易概述

（一）本次交易的基本情况

公司以自有资金出资人民币4.5亿元，受让关联方巨人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巨人投资” ）持有的

上海云锋新呈投资中心（有限合伙）（以下简称“云锋新呈” 或“基金” ）3.6%的份额，成为云锋新呈的有

限合伙人（以下简称“本次交易” ）。

云锋新呈是上海云锋新创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云锋新创” ）所管理的人民币私募股权投

资基金，基金编号为：SH1000。目前，云锋新呈已进入退出期，资产清晰稳健。本次交易有利于提高公司闲

置资金使用效率，分享基金未来收益，提升公司整体盈利水平。 同时，公司拟借助专业管理机构的资源与

能力，与产业建立更多连接，此举有利于公司洞察社会发展趋势，及时布局相关产业新机遇，实现公司和

股东收益的最大化。

（二）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

巨人投资为公司实际控制人史玉柱先生所控制的企业， 根据 《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第

6.3.3条规定，巨人投资是公司的关联法人，因此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

（三）本次交易的审议程序

2022年2月7日，公司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会议以6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的表决结

果审议通过《关于与专业投资机构共同投资暨受让基金份额关联交易的议案》，关联董事史玉柱先生回

避表决。公司独立董事对本次交易事项进行了事前认可，并发表了同意本次关联交易的独立意见。本次交

易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本次交易构成与专业投资机构共同投资，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

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或重组上市，无需经过有关部门批准。

二、 交易对手方、基金管理方等相关方的基本情况

（一） 交易对手方/关联方

1.�名称：巨人投资有限公司

2.�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10117703307877C

3.�成立时间：2001年4月23日

4.�注册地址：上海市松江区中凯路988号1幢

5.�法定代表人：史玉柱

6.�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7.�注册资本：人民币11,688万元

8.�主要股东：史玉柱持有巨人投资97.86%股权，牛金华持有巨人投资2.14%股权。

9.�实际控制人：史玉柱

10.�经营范围：实业投资，计算机网络开发、服务，投资管理，资产管理，投资咨询，商务信息咨询，企业

管理咨询。（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11.� 关联关系：巨人投资是公司实际控制人史玉柱先生所控制的企业，因此巨人投资是公司的关联

方。

12.�历史沿革、主要业务：巨人投资于2001年4月23日成立；2015年1月21日，巨人投资的注册资本由

人民币5,000万元变更为人民币11,688万元。 巨人投资近三年主要从事实业投资、投资管理等业务。

13.�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人民币万元

项目

2021年1-12月/

2021年12月31日

（未经审计）

2020年度/

2020年12月31日

（未经审计）

营业收入 2,151.18 8,003.70

归属于母公司的净利润 44,611.86 69,770.03

资产总额 4,939,041.28 5,690,346.63

净资产 2,401,702.24 2,450,076.22

14.�经查询，巨人投资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二） 基金管理人

1.�名称：上海云锋新创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2.�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10110301543033N

3.�成立时间：2014年5月20日

4.�注册地址：上海市杨浦区军工路1436号64幢一层F120室

5.�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6.�法定代表人：虞锋

7.�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虞锋

8.�注册资本：人民币10,000万元

9.�主要投资领域（经营范围）：投资管理，投资咨询，企业管理咨询，商务信息咨询（以上咨询不得从

事经纪）。

10.�云锋新创已在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办理私募基金管理人登记备案，登记编码为：P1008847。

11.�云锋新创与公司及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持股5%以上的股东、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

存在关联关系或其他利益安排；云锋新创与其他参与设立投资基金的投资人不存在一致行动关系；云锋

新创不直接或间接持有公司股份，但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其管理的上海铼钸投资咨询中心（有限合伙）持

有公司44,006,597股股票，占公司总股本的2.17%。

12.�经查询，云锋新创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三） 基金普通合伙人

1.�名称：上海众付资产管理中心（有限合伙）（以下简称“上海众付” ）

2.�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10110MA1G80TE6M

3.�成立时间：2015年11月11日

4.�注册地址：上海市杨浦区军工路1436号64幢一层K117室

5.�企业类型：有限合伙企业

6.�注册资本：人民币1,241万元

7.�执行事务合伙人：上海众付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8.�普通合伙人：上海众付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9.�主要投资领域（经营范围）：资产管理，实业投资，投资管理，投资咨询，企业管理咨询。

10.�上海众付与公司及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持股5%以上的股东、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

存在关联关系或其他利益安排；上海众付与其他参与设立投资基金的投资人不存在一致行动关系；上海

众付不直接或间接持有公司股份。

11.�经查询，上海众付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三、关联交易标的的基本情况

（一） 云锋新呈的基本情况

1.�名称：上海云锋新呈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2.�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10110MA1G831M15

3.�成立时间：2016年2月3日

4.�组织形式：有限合伙企业

5.�普通合伙人：上海众付资产管理中心（有限合伙）

6.�基金管理人：上海云锋新创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7.�基金规模：人民币100亿元

8.�出资方式：以人民币货币资金出资

9.�出资进度：已完成实缴

10.�出资额：

主要合伙人姓名或

企业名称

认缴出资（人民币万元）

本次交易前 本次交易后

上海众付资产管理中心（有限合伙） 7,000 7,000

巨人投资有限公司 50,000 14,000

巨人网络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0 36,000

其他有限合伙人 943,000 943,000

合计 1,000,000 1,000,000

注：巨人投资的认缴出资额已全部实缴。

11.�投资方向：截至2021年9月30日，基金已完成包括小鹏汽车、依图网络、光云科技等49个项目的投

资，分布在金融科技、新能源科技、企业服务、医疗健康、新消费、汽车智能及物流服务等领域。

12.� 存续期限：除根据有限合伙协议的约定，合伙企业被解散并清算外，基金存续期10年，其中投资

期为5年，退出期5年。 存续期限届满，如仍有未退出的投资项目，普通合伙人上海众付可根据基金的经营

需要，有权自主决定将基金的存续期限延长一次，期限为一年，若普通合伙人上海众付根据基金的经营需

要认为基金的存续期限需要进一步延长的，经合伙人大会表决通过，可再延长一次，期限为一年。

13.�管理费用：投资期为全体有限合伙人认缴出资总额的2%/年，退出期为全体有限合伙人之实际投

出的用于项目投资、且尚未实现退出的本金金额的2%/年，清算期间内不支付管理费。

14. �收益分配： 首先返还各有限合伙人在所有已退出投资项目中的投资成本以及所分摊的基金费

用；其次，返还普通合伙人在所有已退出投资项目中的投资成本以及所分摊的基金费用；然后优先返还各

有限合伙人8%年化收益（复利）；其后由普通合伙人补提；最后，超额收益在普通合伙人与有限合伙人之

间按照20:80的比例分配。

15.�退出机制：存续期限内，经普通合伙人同意，有限合伙人可转让其在本合伙企业中的合伙权益。

16.�会计核算方式：基金独立核算。

17.� 投资基金管理模式：基金管理人负责云锋新呈的投资项目管理和行政事务管理，公司对基金拟

投资标的没有一票否决权。

18.�除巨人投资以外，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持股5%以上的股东、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均

不参与云锋新呈份额的认购，也不在云锋新呈中任职。

19.�经查询，云锋新呈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二） 云锋新呈的财务数据

单位：人民币万元

项目

2021年1-9月/

2021年9月30日

（未经审计）

2020年度/

2020年12月31日

（经审计）

资产总额 814,265.57 809,204.09

负债总额 4,253.34 4,343.13

净资产 810,012.23 804,860.96

营业收入 56,079.42 -4,705.97

营业利润 45,405.57 -23,763.64

净利润 45,411.62 -23,763.64

云锋新呈2020年度的财务数据已经德勤华永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审计报告文号：德

师报（审）字（21）第P03880号。云锋新呈按照《企业会计制度》的规定编制财务报表，基金对各投资项目

按照长期股权投资和长期债权投资进行会计核算， 不会因公允价值提高而对账面价值进行调整。 根据

《上海云锋新呈投资中心（有限合伙）2021年第三季度投资报告》，截止2021年9月30日，云锋新呈已完

成49个项目的投资，累计支付投资金额90.24亿元，投资分布在金融科技、新能源科技、企业服务、医疗健

康、新消费、汽车智能及物流服务等领域。 依据基金投资报告所披露的基金账面价值计算，巨人投资持有

云锋新呈的3.6%合伙权益价值为4.52亿元。

四、交易的定价政策及定价依据

公司审阅了云锋新呈的基金投资报告及财务报告， 对基金底层项目资产及财务数据进行了评估，在

考虑所投底层项目的资产质量、成长性、估值以及退出路径等因素后结合近期可比市场交易价格综合评

估确定。

五、交易协议的主要条款

巨人网络于2022年2月7日与各相关方在上海市签署了《上海云锋新呈投资中心（有限合伙）合伙权

益转让协议》（以下简称“合伙权益转让协议” ）及《上海云锋新呈投资中心（有限合伙）经修订并重述

之有限合伙协议》（以下简称“有限合伙协议” ），主要内容如下：

（一） 《上海云锋新呈投资中心（有限合伙）合伙权益转让协议》

甲方：巨人投资有限公司（“转让人” ）

乙方：巨人网络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受让人” ）

1�标的合伙权益的转让及对价支付

1.1�转让人将其持有的标的合伙权益转让给受让人（“拟议转让” ），该等标的合伙权益的转让对价为人

民币45,000万（大写：肆亿伍仟万）元整（“转让对价” ）。

1.2�双方确认，拟议转让完成后，受让人将持有标的合伙权益，具体情况如下：

合伙人名称 认缴出资（万元人民币） 实缴出资（万元人民币） 认缴出资比例

巨人网络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36,000 36,000 3.6%

拟议转让完成后，转让人将持有合伙企业合伙权益具体情况如下：

合伙人名称 认缴出资（万元人民币） 实缴出资（万元人民币） 认缴出资比例

巨人投资有限公司 14,000 14,000 1.4%

1.3�受让人应在标的合伙权益转让交割日后五个工作日内完成转让对价的支付。

2�标的合伙权益转让的交割

2.1�转让人和受让人满足下列全部条件之日，即视为本次标的合伙权益转让已完成交割（对应的日

期称为“标的合伙权益转让交割日” ），标的合伙权益转让交割日即为拟议转让完成之日：

1)�双方已适当签署合伙权益转让协议；

2)�受让人已按照合伙企业的普通合伙人上海众付资产管理中心（有限合伙）（“普通合伙人” ）及/

或合伙企业的管理人上海云锋新创投资管理有限公司（“管理人” ）的要求完整填写并签署合伙企业之

配套认购文件（具体包括：《投资者问卷调查及风险评估函》、《出资风险揭示及声明书》、《投资者承诺

函》及《无托管确认函》，合称“基金认购文件” ）并提交基金认购文件所要求的相关资质证明文件；

3)�双方已按照普通合伙人的相关要求，适当签署出具给普通合伙人及合伙企业的《承诺函》；

4)�双方获得底层资产涉及的同意并签署《承诺函》；

5)�受让人已签署由普通合伙人提供的进一步修订并重述的《上海云锋新呈投资中心（有限合伙）经

修订并重述之有限合伙协议》；以及

6)�基于受让人在前述基金认购文件中所作出的全部陈述及保证，普通合伙人已书面确认，受让人具

备成为合伙企业的合格投资者的相关条件及资质。

2.2�自标的合伙权益转让交割日起，受让人应就其受让的标的合伙权益而承继转让人在有限合伙协

议项下享有的该等标的合伙权益之上的权利及承担的义务及责任，而无论该等权利、义务或责任实际发

生在标的合伙权益转让交割日之前或之后 （包括但不限于合伙企业累计未分配的收益和已发生但尚未

分摊的费用），转让人就其已转让的标的合伙权益不再享有及/或承担该等标的合伙权益之上对合伙企业

的权利、义务或责任。

3�标的合伙权益转让的登记手续及费用承担

3.1� 转让人和受让人均同意在签署合伙权益转让协议的同时，双方应按普通合伙人的要求，签署或

安排签署合伙企业与拟议转让相关的其他文件，包括但不限于签署及办理关于拟议转让的企业变更登记

备案及与合伙企业在其他具备适当管辖权的监管机构（包括行业自律组织）办理关于拟议转让的变更登

记、备案、注册有关的文件。

3.2� 除适用法律另有规定外，与拟议转让有关的一切费用均由转让人及受让人共同承担，包括但不

限于法律服务、保险、评估、登记、鉴定、公证等事项的费用。

4�违约责任与损害赔偿

4.1� 转让人或受让人未能按合伙权益转让协议的规定履行其在合伙权益转让协议项下的全部或部

分义务，或作出任何虚假的陈述与保证的，应被视为违约。 违约方应赔偿因其违约而对另一方及合伙企

业、普通合伙人及管理人造成的一切实际经济损失。

5�其他

5.1�合伙权益转让协议自双方签署之日起生效。

（二） 《上海云锋新呈投资中心（有限合伙）经修订并重述之有限合伙协议》

1�主要内容

主要内容详见上述“三、关联交易标的的基本情况”的相关内容。

2�协议生效日

有限合伙协议修订时，根据其约定的有限合伙协议修订案、修改后的有限合伙协议签署方式签署后

生效。

六、涉及交易的其他安排

本次交易不涉及人员安置、土地租赁、债务重组等情况。 本次交易完成后，公司不会与关联方产生同

业竞争，不会影响公司独立性。本次交易不涉及公司股权转让或者高层人事变动计划等其他安排，不涉及

公司财务报表合并范围变化。 在本次交易前12个月内，公司不存在将超募资金用于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

的情形。

七、交易目的和对公司的影响

巨人网络定位为一家互联网文化娱乐为主的综合性互联网企业，在巩固自身网络游戏业务优势的同

时，以有效稳健为前提，积极利用闲置资金投资布局，以期获得可持续地发展，为公司和股东带来回报。

云锋新呈已于2021年2月进入退出期，其底层资产明确清晰，投资分布在金融科技、新能源科技、企业

服务、医疗健康、新消费、汽车智能及物流服务等领域，整体投资风格稳健，具有一定的成长增值空间。 其

中，小鹏汽车、光云科技等项目已上市并实现较为理想的投资回报预期，其余项目也有相对明确的投后管

理及退出策略，能够合理控制风险。 本次交易有利于提高公司闲置资金使用效率，提升公司整体盈利水

平。 同时，公司拟借助专业管理机构的资源与能力，与产业建立更多连接，此举有利于公司洞察社会发展

趋势，及时布局相关产业新机遇，实现公司和股东收益的最大化。

本次投资资金均为公司闲置的自有资金，本次交易不会影响公司日常资金周转需要，不会影响公司

主营业务的正常开展，也不会对公司未来的主营业务、财务状况、经营成果造成较大影响。

八、2022年以来与关联人累计已发生的关联交易总金额

2022年以来，除本次交易外，公司与巨人投资未发生其他关联交易，但公司与其同一控制下的其他企

业存在关联交易，具体如下：

单位：人民币万元

关联交易类别 交易对手方名称

2022年

累计交易金额

（未经审计）

说明

自关联方租入房屋 上海健特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174.60

该等交易已经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第五届监事会第六次

会议及2020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详见公司于2021年4月30日

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上刊登的 《2021年度预计日常关联交易的公

告》（公告编号：2021－临027）。

向关联方出租房屋 上海黄金搭档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14.70

向关联方出租房屋 上海巨人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14.70

向关联方出租房屋 上海健久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14.70

自关联方借款利息 Alpha�Frontier�Limited 120.90

战略合作 上海黄金搭档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2,000.00

公司与关联方上海黄金搭档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将在消费品数字营

销领域展开战略合作，合作期限为自公司股东大会审批通过之日起

一年，合作费用总金额不超过人民币2,000万元。 该交易已经公司第

五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及2022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独立董事已发表事前认可及同意的独立意见， 详见公司于2022年1

月12日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上刊登的《关于签署〈战略合作框架协

议〉暨关联交易的公告》（公告编号：2022－临003）。

九、独立董事事前认可和独立意见

1.� 公司独立董事针对本次关联交易事项作了事前认可：本次关联交易符合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

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规定，公司与关联方所发生的关联交易定价公允合理，不存在利用关联方关

系损害巨人网络利益的情形，也不存在损害公司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不会对巨人网络独立

性产生影响。因此，我们一致同意将上述议案提交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审议，关联董事应当回

避表决。

2.�公司独立董事针对本次关联交易事项发表了独立意见：经核查，本次关联交易有利于提高公司闲

置资金使用效率，同时加快公司产业布局，实现公司和股东收益的最大化。本次关联交易履行了必要的审

批程序，关联董事史玉柱先生已回避表决，交易及决策程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深圳证券交

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公

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综上所述，我们一致同意公司与专业投资机构共同投资暨受让基金份额关联交易

的事项。

十、备查文件

1.�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决议；

2.�独立董事对第五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3.�独立董事对第五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相关事项的事前认可；

4.� 交易各方签署盖章的《上海云锋新呈投资中心（有限合伙）合伙权益转让协议》及《上海云锋新

呈投资中心（有限合伙）经修订并重述之有限合伙协议》。

特此公告。

巨人网络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年2月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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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州市世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回购股份进展的更正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

苏州市世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世嘉科技” ）于2022年2月8日在指

定信息披露媒体上披露了《关于回购股份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2022-005）。 因工作人员

粗心，将回购股份的成交总金额单位撰写错误，现将原公告之“一、回购进展情况”段落作如下

更正：

更正前：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9号———回购股份》（以下出《自律监管

指引第9号》）的相关规定，现将公司回购股份的进展情况披露如下：

截至2022年1月31日，公司已实施回购股份1,499,950股，占公司总股本比例为0.5942%，

回购股份的最高成交价为8.46元/股，最低成交价为7.66元/股，成交总金额12,159,027.73万元

（不含相关交易费用），本次回购股份事项符合既定的《回购报告书》的要求。

更正后：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9号———回购股份》（以下出《自律监管

指引第9号》）的相关规定，现将公司回购股份的进展情况披露如下：

截至2022年1月31日，公司已实施回购股份1,499,950股，占公司总股本比例为0.5942%，

回购股份的最高成交价为8.46元/股， 最低成交价为7.66元/股， 成交总金额12,159,027.73元

（不含相关交易费用），本次回购股份事项符合既定的《回购报告书》的要求。

除上述内容更正外，《关于回购股份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2022-005）其他内容不变，

由此给广大投资者带来的不便，公司深表歉意。

特此公告。

苏州市世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二年二月九日

证券代码：003009� � � �证券简称：中天火箭 公告编号：2022-009

陕西中天火箭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2021年度业绩快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本公告所载2021年度的财务数据仅为初步核算数据，已经公司内部审计部门

审计，未经会计事事务所审计，与年度报告中披露的最终数据可能存在差异，请投资者注意投

资风险。

一、2021年度主要财务数据和指标

单位：元

项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增减变动幅度（％）

营业总收入 1,015,068,120.62 863,274,522.05 17.58

营业利润 127,346,538.58 108,830,108.42 17.01

利润总额 134,703,049.09 114,002,249.90 18.1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22,352,866.07 103,439,452.75 18.28

基本每股收益（元） 0.79 0.82 -3.66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9.50% 12.13% 下降2.63个百分点

本报告期末 本报告期初 增减变动幅度（％）

总资产 1,867,526,338.99 1,741,076,595.65 7.2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 1,347,885,887.33 1,233,737,878.25 9.25

股本 155,392,313.00 155,392,313.00 -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元） 8.67 7.94 9.19

二、经营业绩和财务状况情况说明

（一）报告期内，公司经营情况正常，财务状况保持稳定，2021年公司切实完善提升安全、

环保管控工作，全力以赴保障生产供应，公司实现营业收入1,015,068,120.62元，较上年同期

增长17.58%，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122,352,866.07元，较上年同期增长18.28%，业

绩实现同比上升。

（二）截止2021年12月31日，公司总资产为1,867,526,338.99元，较上年同期增长7.2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为1,347,885,887.33元，较上年同期增长9.25%，本年股本

未发生变动，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为8.67元/股，较上年同期增长9.19%，主要为

公司当期实现净利润推动净资产的增长。

三、与前次业绩预计的差异说明

公司在本次业绩快报披露前，未进行2021年业绩预计的披露。

四、备查文件

（一）经公司现任法定代表人、主管会计工作的负责人、会计机构负责人签字并盖章的比

较式资产负债表和利润表；

（二）经内部审计部门负责人签字的内部审计报告。

陕西中天火箭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年2月8日


